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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产能置换交易会计核算

业务与技术

宋晓敏■

焦炭属于高污染、高耗能的资源性商品，为了促使焦化

行业符合节能减排大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政策近年

来主要集中在设立行业准入条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环保

要求、限制出口四个方面加强宏观调控。2009年《国务院批

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规定，

要严格执行煤化工产业政策，遏制传统煤化工盲目发展，今

后三年停止审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焦炭项目，禁止建设不符合

《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的焦化项目，综合运用节

能环保等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实施差别

电价等手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对焦炭实施等量替代方式，

淘汰不符合准入条件的落后产能。这就意味着以后新建的焦

化项目和单纯扩大产能的焦化改造项目所需要的产能容量只

能在总量控制范围内通过产能置换交易的方式取得，这也是

最近几年新建和改扩建焦化项目取得产能容量的主要途径。

所谓焦炭产能置换就是将焦化企业所保留产能，通过政

府配给、企业有偿购买等方式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

的行为。焦化产能置换项目 ，必须在满足区域环境容量和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 ，按规定程序报经政府主管部门

审批核准。

一、焦炭产能置换交易的形式

企业申请核准焦化项目必须取得一定的产能容量，产能

容量的取得可通过政府配给、市场购买以及企业兼并重组等

方式获取。

政府配给，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核准的方式，将一定的焦

炭产能容量直接配给给焦炭生产企业，目前现有的焦炭产能

容量基本为这种方式取得。按照国家有关焦化产业的政策，

今后将不再新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焦化项目，通过政府配给取

得焦炭产能将受到限制。同时，对于企业关停淘汰落后产能，

政府向企业支付补偿后，其产能容量由政府掌握，可按比例

配给特大型产能置换项目。

市场购买，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产能容量可通过市场进行

交易，对于符合条件的焦化项目所需产能容量，可通过市场

化的方式进行购买，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

企业兼并重组，对于有实力的焦化企业，特别是处于同

一焦化建业集中区内的焦化企业，可以以资本、产权、市场

等为纽带，兼并重组落后产能焦化企业，采用等量或减量的

方式，置换建设符合《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的

现代化大型机焦炉，进行化产集中加工、污染集中处理、优

化资源配置，降低投资成本和运行成本，提高资源综合利用

水平。兼并重组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焦化企业进行产能置换

的主要方式。

二、焦炭产能置换交易会计核算

1.焦炭产能的确认

在焦炭产能置换交易中，焦炭产能容量实际上是作为一

种权利或无形的商品进行转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

无形资产》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

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相对于其他资产，无形资产

具有以下特征：（1）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焦炭产能容

量表现为政府部门授予相应焦化企业的、准予其进行焦炭生

产的一种权利，它不具有实物形态。（2）无形资产具有可辨

认性。焦炭产能容量是焦化企业通过政府配给、企业收购以

及市场购买等方式获取的，它的载体必须是具有合法生产经

营条件的企业，否则无法单独产生收益。（3）无形资产属于

非货币性资产。焦炭产能容量虽然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易，但

其并没有发达的交易市场，其可变现净值是不确定的，在持

有过程中为焦炭生产企业带来的预期经济利益也是不确定

的。由此可见，焦炭产能容量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可以将

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确认。

2.焦炭产能的初始计量

通过产能置换取得焦炭产能的方式不同，其成本构成也

不相同。

（1）政府配给取得的焦炭产能。政府配给的焦炭产能包

括政府无偿配给和政府公开拍卖处置两种情况。由于受计划

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过去对焦炭产能容量的配给多采用无

偿分配的方式，无形资产通常按照实际成本计量，所以，多

数企业对于政府无偿配给的焦炭产能容量是不进行确认的。

对于通过政府公开拍卖处置的方式取得的焦炭产能容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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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则按照实际支出进行确认。实际上，焦炭产能容量作为一

项资产，不论是政府无偿配给还是公开拍卖取得，都应进行

确认，这样才能使企业资产负债表真实地反映企业拥有的所

有可控资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规

定，对于政府无偿配给的焦炭产能容量应按其公允价值进行

计量，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善的焦炭产能交易定价机

制，无法取得可靠的公允价值，在进行会计初始计量时可以

按照名义金额（1元）计量。

例1 ：A公司计划投资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炭化室

高度7.63米大型焦炉，生产能力达到500万吨/年的特大型

焦化生产项目。项目已完成了土地、环保、取水等行政许可

手续。2010年政府主管部门根据A公司申请，将部分已领取

政府补偿资金由政府掌握的焦炭产能共计500万吨无偿配给

给该项目。

A公司在取得相关手续后：

借：无形资产             1

       贷 ：银行存款               1

（2）市场购买取得的焦炭产能。市场购买取得的焦炭产

能容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 无形资产》规定，应

将购买焦炭产能容量所支付的全部价款确认为无形资产。

例2 ：B公司为一家80万吨/年焦炭生产企业（焦炉炭

化室高度4.3米的捣固式焦炉）。2010年按照政府有关焦化产

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公司拟新建160万吨/年（焦炉炭化室高

度6米的捣固式焦炉）焦炭生产线。公司计划通过产能置换

的方式从市场购买焦炭产能。C公司和D公司为两家已经列

入政府落后产能淘汰目录的焦化生产企业，两个企业核准的

焦炭产能分别为50万吨和30万吨。为此，B公司与C公司和

D公司达成了焦炭产能置换协议，B公司以110元/吨的价格

购买了C公司和D公司所持有的焦炭产能，该转让协议已经

各方股东会决议通过，同时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项目

建成投产后，立即关停被置换项目。B公司共支付转让价款  

8 800万元。

B公司会计处理（单位：万元）：

借：无形资产            8 800

       贷 ：银行存款               8 800

（3）企业兼并重组取得的焦炭产能。通过兼并重组方式

取得焦炭产能的，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 企业合

并》的规定，分别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确认取得焦炭产能容量的入账价值。

3.焦炭产能的后续计量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未对焦化生产企业产能容量规定明

确的使用期限，焦化企业取得的焦炭产能容量也并不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发生损耗，其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不能可

靠估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 无形资产》规定，应

将其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不进行

摊销。

（作者单位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山西分所）

责任编辑 武献杰

● 启事 《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2011年度优秀文章评选活动启动

2011年，广大读者、作者给予了我刊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厚爱，积极应约撰稿。为鼓励优秀作者更多地出精品，我刊继续

开展优秀文章评选活动。具体评选办法如下 ：

1. 评选范围 ：所有在 2011年《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上发表的文章（不论长短，不限栏目）。

2. 优秀文章奖励办法 ：《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各设一等奖 2 名（一等奖的得票须超来票半数），奖

金每篇1 500 元 ；二等奖 10 名，奖金每篇1 000 元。

3. 奖项的产生办法 ：以读者投票评选为基础，根据得票的高低确定奖励名次 ；同时设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复审。

4.读者奖励办法：《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各设优秀读者奖 100 名，从参加投票的读者中随机产生（有

随函附寄评刊意见的优先），每位奖金 100 元 ；设热心读者 100 名，每位赠送《走进会计的日子》一本。随函附寄评刊意见

与建议，将在适当时候在本刊择优刊出。

5. 编辑中心给所有获奖作者颁发证书。

6. 请将您的评选结果（请注明刊名、刊期、篇名、作者姓名）及联系单位或地址寄至 ：（100036）北京市 187 信箱中国

财政杂志社财务与会计编辑中心李莉。评选活动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3月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我们衷心期望广大读者热情参加这次评选活动，评出您心中的优秀文章。                                            

                                                                                     中国财政杂志社

                                                                                   财务与会计编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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